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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有關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的意見 

 

社會福利署(社署)由二００四年一月一日起引入新的居港規定，申請綜合社

會保障援助 (綜援)人士須符合 (1) 已成為香港居民最少七年； 以及(2) 在緊接

申請日期前已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在該年內如離港不超過56天，亦視為符合連續

居港一年的規定)的資格。假如綜援申請人有真正困難，社署可考慮行使酌情權，

讓其即使未符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仍可獲發放援助金。在確定申請人是否有

真正困難時，本職系員工需調查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所有資源，例如儲蓄和親

友的援助等，以供區域高級社會保障主任考慮會否行使酌情權。 

 

由於內部指引己清楚說明何種情况下可行使酌情權，現時仍需將個案提交區

域高級社會保障主任審批，只會費時失事，在浪費前線員工人手之餘，亦拖慢了

申請人的審批時間，在社會保障科內，類似的官僚惡習，數不勝數，例如：本職

系長期受到人手不足的困擾，本分會已就問題屢次向管方反映。在過去十年，本

分會已透過採取工業行動、遊行，並二度求助立法會，惟情況始終未獲管方正視。

就員工工作壓力不勝負荷的問題，考慮到整體面對資源緊絀，本分會過去亦曾向

管方建議如何精簡工作程序，在不影響目前保障糸統完整性的同時，省程序上

的浪費及利用資訊科技，減輕同事的工作壓力。以下是我們在數年前向管方提出

的其中二項建議： 

 

(1) 制作介紹錄影帶，詳列所有服務內容，申請須知及申請人的權利及責

任。分派到所有社會保障辦事處，所有新個案在正式調查前，先安排申請人

觀看有關介紹錄影帶，此項安排既能一服務標準，亦令申請人對有關計劃

有深切了解，免除與前線員工的不必要誤會，使調查工作流程更順。如

實施此項建議，撇除其它計劃，單以綜援每年 50000 新個案平均每個案能節

省員工半小時的解說時間計算，即每年可節省 25000 工作小時(50000X0.5)。

而我們相信此錄影帶的制作費用應極有限。 

 

(2) 將綜援覆檢續期個案所需進行的家訪工作交由中央同事集中處理，此項

安排無損於現時的工作完整性(每個案每年最少一次家訪)，同時，由於家訪

能集中處理，大量節省交通時間，增高效率。此計劃如能得以實施，單以高

級社會保障助理每年覆檢所需進行 120000 家訪個案例，以每個家訪節省

半小時計，每年即可節省 60000 工作小時(120000X0.5)。 

 

我們舉此二項例子，是要說明本分會絕對理解到部門所處資源緊絀的困境，

而我們是有誠意以積極正面的態度與管方共同尋找解問題的方法。可惜的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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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對我們的建議只是推搪，如是開明的管理層，對工會提出增加工作效率的建

議，應有積極的回應，最低限度亦應向工會解釋建議不可行的原因，但管方對工

會的建議採取漠視的態度，實在不能提升管職雙方的共同承擔文化。 

 
自社工服務及社會保障服務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分流工作以後，社會保障服務

在社署中長期被忽視，進而影響了健康的發展，無論政策前瞻性，職系的培訓及

發展都付諸闕如。社會保障服務更長期被詬病未能滿足社會的期望，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是公眾與部門對現時香港社會保障角色的認知上存在不同的理解，當申請

人認為領取綜援是公民權利而社署內部指引仍強調綜援只是社會最後的安全網

時，衡突由此而生，試想，前線員工在同情申請人的不幸時，卻仍需根據內部指

引向申請人探討可否先由其家人甚或朋友照顧其生活，前線員工怎會不被理解成

不近人情呢？部門多年來均沒有向公眾清指出現時綜援仍停留在最後安全網

的角色。前線員工只好繼續做代罪羔羊。 

 
本分會一直認為爭取合理資源，確實配合所需提供的服務及靈活調整工序，

才可應付和面對環境突然的轉變，這是管理人員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人手嚴

重不足、工作量嚴重超標，及員工負荷過巨壓力的種種問題，卻從未獲署方正視。

更甚是在綜援政策的理念上，迴避與公眾直接溝通，引致公眾期望與政策的實際

執行存在極大鴻溝，以下是本分會認為值得憂慮的地方： 

 

(1) 社會保障科職員編制佔社署總人手超逾 34%，按服務性質分類的公帑支

出更超逾 245 億港元，根據截至二００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預算

總目 170 內容，社署在二００六年至０七年度的預算開支是 342.780 億元，

調撥於 7 個服務綱領，其中社會保障科獲撥款分配其中的 73.5%。而社會保

障科職員編制是 1692 名，佔整個社署總編制(4913 名)人手的 34%；現時社

署共有 25 名首長級職位，而社會保障科竟然沒有一名首長級人員帶領，只

由五名總社會保障主任(總薪級表第49點)分別管理所轄範圍並向副署長(行

政)報，造成政出多門。而社署現行的運作模式是各政策科各自發出指引，

具體執行則由全港共 12 個地區負責，地區主管為福利專員(首長級薪級第 1

點)，實際情况是身小尾大，各種社會保障政策下達地區時，往往未能统一

執行又或是被並不熟識社會保障事務的福利專員誤解，時常被外界指責社會

保障辦事處在處理申請時尺度不一及在獲取酌情批准時各區處理態度不

同，正正是以上安排所造成的惡果。 

 

(2) 對社會轉變的預見能力低劣，如「南亞漂流鴛鴦」及「父母皆為內地人

士而在港出生的兒童」領取綜援的個案，雖經傳媒廣泛報導及社會強烈關

注，但到目前為止，前線人員仍未收到針對該等類別個案的工作指引，只由

前線員工根據以往一般指引的理解處理個案，造成各區各自理解及處理。我

們必須指出，社會日新月異，普羅大眾極其關注部門能否有效地運用公帑，

如何防止欺詐及濫用綜援，政策是否合宜，措施是否有效等。同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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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的申請人亦應有權享受同一標準的服務，社署應有責任針對社會的轉變

而向前線員工發出合適的工作指引，俾使能在保障公帑運用得宜之餘，亦能

公平對待每一受助者。遺憾的是，管方只會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補救

性措施，有時甚至是含糊其辭，不願發出清晰指引。 

 

(3) 社署自一九九九年引入的「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到現時為止，仍一直

倚靠以非公務員合約制條款招聘就業援助主任協助綜援受助人就業。諷刺的

是，就業援助主任卻沒有任何職業前景，故此，流失率高達 50%。核心服務

尚且以此方式運作，其他非核心服務情况更使人憂慮。 

 

(4) 經多年凍結招聘公務員，本職系現已有兩百多名非公務員合約制社會保

障助理協助處理不斷增加的個案。雖然近期部門開始招聘公務員制社會保障

助理，在新員工未曾成功招聘前，社署卻已在二００六年三月起停止聘用非

公務員合約制社會保障助理填補空缺，現在不少社會保障辦事處已缺少 20%

以上的社會保障助理人手，嚴重影響正常運作，事件再次証明社署漠視社會

保障科的實際運作需要。 

 

隨着香港經濟的發展，市民會期望得到更專業的社會保障服務。觀乎現況，

社會福利署署長有否正確履行社會保障服務科管制人員的職責，我們抱懷疑的態

度。為確保公帑運用得宜及維護合資格申請人的權益，我們有責任提出讓公眾討

論。 

 

香港政府華員會 

社會保障助理分會 

主席 陳振華 

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